彰化縣員林國民小學110學年度合作教育盃競賽規程

一、目    的：1、推展合作教育，培養本校運動風氣，以鍛鍊兒童強健之體魄；提高
                 運動技能，促進兒童身心健康，並增加兒童學習觀摩之機會。
              2、配合體育教學活動，選拔優秀選手，代表本校參加各項競賽。
二、主辦單位：家長會、員生消費合作社

三、承辦單位：學務處體育組

四、協辦單位：各處室
五、報名地點：學務處 昌育全老師
六、比賽日期：
一年級：111年4月29日(星期五)。比賽時間：7：50～8：30(7：40報到)。
二年級：111年4月8日(星期五)。比賽時間：7：50～8：30(7：40報到)。
三年級：111年4月15日(星期五)。比賽時間：7：50～8：30(7：40報到)。
四年級：111年4月22日(星期五)。比賽時間：7：50～8：30(7：40報到)。
五年級：111年5月23～27日。比賽時間：游泳課上課時間。
六年級：111年3月18日(星期五)。比賽時間：7：50～8：30(7：40報到)。
七、比賽組別：
一至四年級：以班為單位自由報名，每單位限報一隊，每隊10人男女各5人，候補2人。
五年級：以班為單位自由報名，分男、女生組，不候補。
六年級：以班為單位自由報名，每單位限報一隊，不分男、女生計5人，候補2人。
八、報名時間：
一年級：即日起至110年4月25日（星期一）中午12：00前。
二年級：即日起至110年4月 1日（星期五）中午12：00前。
三年級：即日起至110年4月11日（星期一）中午12：00前。
四年級：即日起至110年4月18日（星期一）中午12：00前。
五年級：即日起至110年5月13日 (星期五) 中午12：00前。
六年級：即日起至110年3月14日（星期一）中午12：00前。
九、比賽辦法： 

一年級：每位比賽者，有1分鐘時間，以手上持用之躲避球垂直拍打地面致躲避球上緣達到腰部高度計算為1次（球上緣未達到腰部不算），掉地可撿拾繼續，時間停止，加總個人總次數為該選手之成績。
二年級：每位比賽者，有1分鐘時間，以手上持用之健體課本接拍毽子，將毽子垂直拍打超過頭部高度計算為1次（毽子未超過頭部不算），掉地可撿拾繼續，加總個人總次數為該選手之成績。

三年級：
1、 每人以手中之計數跳繩前迴旋連續跳，中間如有中斷得繼續，計時一分鐘，
時間停止該選手跳繩總次數為該選手之成績。

2、比賽用之跳繩統一使用學校提供之計數跳繩參加比賽，使用計數跳繩請特別
  留意右手持計數器端，跳繩只能向前甩，不可向後甩，避免計次紊亂。

3、比賽前會讓選手確認計數器正常，若比賽過程中因選手操作不當致計數明顯
  不正常，則以現場裁判老師判斷為準，若有需要可裁定重跳。
四年級：
1、每位比賽者有2分鐘時間進行踢毽，聽哨音時間停止，加總個人總次數為該
   選手之成績。

2、踢毽計算方式：以腳踢毽向上，以毽子完成"翻轉"為完成該次踢毽，若未完成 

   翻轉則該次踢毽不算，若完成翻轉之後落地，則該次踢毽算。
五年級：
1、 比賽項目：自由式、蛙式、仰式、蝶式。每項目報名人數至少需有兩人，若
只有一人報名則取消該項目比賽，若因取消比賽而未能參賽的同學，可改報名其他項目。
2、不分男生組、女生組或泳式，距離皆為25公尺。

3、入水方式：可跳水或開始前即先下水，但須至少有一手扶於岸邊。

4、配合游泳教學進度，於第六次上課時進行比賽，一律採個人計時賽。

六年級：
1.每隊下場5人，每位選手皆投12球。現場無練習機會，開始即為正式比賽。

2.不分男女生，距離皆為15公尺，投擲準備動作需一腳立於線上。

3.比賽用球統一採用體育組提供之軟式棒球。

4.每人投12球以擊落九宮格面板個數為積分，以該隊隊員五人獲得之總分來判定
  名次，如多隊同分以同隊五人投擲所耗時間加總，時間少者為優勝。
十、獎  勵：
一二三四年級：
1、計算各班10位選手次數總和，團體總次數多者為優勝，成績相同時比團體中個人最佳成績，多者為勝，錄取團體前六名頒給獎狀以資鼓勵。

2、另擇優錄取男、女生個人前三名（原則上第一名一位，第二名二位，第三名三位，實際人數依評審老師意見決定），頒發獎狀及合作社獎品兌換券以茲鼓勵。
五年級：
1、 以測驗之計時成績排行，擇優錄取男、女生各式前六名,頒給個人獎品及獎狀
 以資鼓勵。

2、加總各班男、女生組進入前六名之選手積分，總分多者為優勝，若積分相同則

   比個人最佳名次，錄取團體前六名頒給獎狀以資鼓勵。

3、名次錄取原則：二取一，三取二，四取三，五取四，六取五，七取六。

4、積分計算原則：個人前幾名積分依次為754321(七取六)，64321(六取五)，

                 5321(五取四)，421(四取三)，31(三取二)，2(二取一)。
六年級：團體取前六名頒給獎狀以資鼓勵，另擇優錄取個人前三名(原則上第一名一位，第二名二位，第三名三位，實際人數依評審老師意見決定），頒發獎狀及合作社獎品兌換券以茲鼓勵。
十一、相關經費：由家長會及員生消費合作社支付。
